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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等协议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鉴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电机”、“公司” 或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卓越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汽车”）及其一

致行动人中振汉江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振汉江”）拟在限售期满（即

2022 年 12 月 1 日）后 3 个月内或经相关方协商一致同意延长的其他时间内，分

别向湖州智驱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驱科技”、“收购人”）转

让其持有的公司 2,500 万股股份、2,000 万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且张敏拟终止将其所持 33,626,337 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卓越汽车（以下简称

“本次表决权终止委托”），卓越汽车拟将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剩余所持公司

1,500 万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智驱科技（以下简称“本次表决权委

托”）。此外，公司拟向智驱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智驱科技拟全额认购公司向

其发行的 10,000 万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2、上述股份转让、表决权委托、非公开发行构成一揽子交易安排（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智驱科技将直接持有公司 14,500 万股股

份，并合计可控制公司 26.69%的表决权，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卓越汽车变更为智

驱科技，实际控制人将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转让尚需达到以下条件后方可生效：（1）

卓越汽车以其持有的未设置任何他项权利的方正电机的 2,370万股股份及中振汉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以其持有的方正电机的 2,000万股股份向智驱科技提供质押担保并完成质押登

记，智驱科技依据《保证金协议》的条件和条款将保证金汇入卓越汽车指定的银

行账户；（2）有权国资监管部门及/或政府部门批准本次股份转让；（3）证券

监督管理部门同意本次股份转让；（4）通过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有

权分支机构的经营者集中审查；（5）正式交易协议所列的其他前提条件全部获

得满足。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达到以下条件后方可生效：（1）上市公司内部有

权决策机构同意本次定增方案等与本次定增有关的所有事宜；（2）有权国资监

管部门及/或政府部门批准本次定增；（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定增申请；（4）

通过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有权分支机构的经营者集中审查；（5）股

份认购协议约定的其他生效条件全部获得满足。本次表决权委托、本次表决权终

止委托尚需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方可生效。上述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实施

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整体方案实施后，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2022 年 10 月 13 日，方正电机、卓越汽车、中振汉江、中车城市交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车交通”）、湖州莫干山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湖州莫干山高

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德清县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智驱科技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2022 年 10 月 13 日，卓越汽车、中振汉江、智驱科技、中车交通签署《关

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远期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远期转让协

议》”）。 

2022 年 10 月 13 日，张敏与卓越汽车签署《关于表决权委托之终止协议》

（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终止协议》”）。 

2022 年 10 月 13 日，卓越汽车与智驱科技签署《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 

2022 年 10 月 13 日，方正电机与智驱科技签署的《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与湖州智驱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 



上述协议生效并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 

（二）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协议概述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智驱科技拟通过受让股份、接受表决权委托、认购

方正电机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形式，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根据《远期转让协议》，卓越汽车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振汉江拟在其所持公司

股票的限售期满（即 2022 年 12 月 1 日）后 3 个月内或经相关方协商一致同意延

长的其他时间内，将其持有的公司 2,500 万股股份、2,000 万股股份分别转让予

智驱科技。 

根据《表决权委托终止协议》，张敏拟终止将其所持 33,626,337 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委托给卓越汽车。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卓越汽车拟将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剩余所持公司

1,500 万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智驱科技。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公司拟向智驱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智驱科技拟全

额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 10,000 万股股票。 

本次交易完成后，智驱科技将直接持有公司 14,500 万股股份，并合计可控

制公司 26.69%的表决权，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卓越汽车变更为智驱科技，实际控

制人将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高新区管委会。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 

企业名称 湖州智驱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志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1MAC1PYNU0Y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曲园南路 707 号 2 幢 802-1 室 

注册资本 13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2 年 10 月 11 日 

经营期限 2022 年 10 月 1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财务咨询；物业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驱科技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控制权出让方 

企业名称 卓越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1MA2B5BBN6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长虹东街 926 号（莫干山国家高新区） 

注册资本 7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8 年 9 月 29 日 

经营期限 2018 年 9 月 2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汽车及零部件设计、研发、组装，模型设计，新能源专用车、物流

用车、特种车辆及零部件、机电产品制造、销售、组装及维修，金

属材料、有色金属、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交易前后相关主体在上市公司持有权益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 相关主体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数量占总股

本比例 

控制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控制表决权数量占

总股本比例 

卓越汽车及其

一致行动人 
60,000,000 12.03% 93,626,337 18.77% 

智驱科技 - - - - 

本次交易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数量占总股

本比例 

控制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控制表决权数量占

总股本比例 

卓越汽车及其

一致行动人 
15,000,000 2.50% - - 

智驱科技 145,000,000 24.21% 160,000,000 26.71% 

 

四、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转让尚需达到以下条件后方可生效：（1）

卓越汽车以其持有的未设置任何他项权利的方正电机的2,370万股股份及中振汉

江以其持有的方正电机的2,000万股股份向智驱科技提供质押担保并完成质押登

记，智驱科技依据《保证金协议》的条件和条款将保证金汇入卓越汽车指定的银

行账户；（2）有权国资监管部门及/或政府部门批准本次股份转让；（3）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同意本次股份转让；（4）通过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有权

分支机构的经营者集中审查；（5）正式交易协议所列的其他前提条件全部获得

满足。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达到以下条件后方可生效：（1）

上市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同意本次定增方案等与本次定增有关的所有事宜；

（2）有权国资监管部门及/或政府部门批准本次定增；（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

定增申请；（4）通过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有权分支机构的经营者集

中审查；（5）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其他生效条件全部获得满足。 

3、本次表决权委托、本次表决权终止委托尚需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方可

生效； 

4、以上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协议签署之日起3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披露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 



 

六、备查文件 

1、方正电机、卓越汽车、中振汉江、中车交通、湖州莫干山高新集团有限

公司、湖州莫干山高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德清县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智驱科技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卓越汽车、中振汉江、智驱科技、中车交通签署的《关于浙江方正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远期转让协议》。 

3、张敏与卓越汽车签署的《关于表决权委托之终止协议》。 

4、卓越汽车与智驱科技签署的《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

委托协议》。 

5、方正电机与智驱科技签署的《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州智

驱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3日 

 

 

 


	特别提示：

